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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新疆哈密民 田与维汉关系
＊

陈 志刚

考察 新疆 哈 密 民 田 是 了 解近代哈 密 社会 变迁 的 一条 有 效 途径 。 道 光年 间 ， 在林 则 徐 主 持下 哈

密 出 现 了 第 一块 民 田 。 民 国初年 ， 哈 密 屯 田 民 田 化 使 民 田 面积进 一 步 扩 展 。 2 0 世 纪 3 0 年代 ， 哈

密 回 王 世袭特权被取消 ， 札 萨克 制 下 的 土地朝 民 田 方 向发展 。 同 时 ， 哈 密县政府 限 制 清 真 寺 的世

俗权 力 ， 维 吾尔 人 与 汉 人之 间 开 始 民 田 买 卖 ，
逐 渐形成

“

你 中 有 我
，
我 中 有你

”

的经 济 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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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新疆民 田 ， 我们对之较为陌生 。 民 田 是州县
一级政府直接控制和管理的土地 。 这些

土地属于在籍户 民 ，
它们既可以被户 民的子孙继承 ， 又可 以被户 民合法买卖 。 州县政府对登

记在册的民 田征收税赋 、 摊派差役 。 清政府在新疆开辟的 、 由 县 （ 厅 ）

一

级政府直接控制

和管理的民 田 数量较少 ， 有关的文献资料也少 ，
这是我们不熟悉新疆民 田 的客观原因 。 从土

地管理制度 的角度来看 ，
清末新疆经历了

一

个建省过程 ，
清末民国时期新疆地区的土地形态

发生了深刻变化 ， 屯 田制 、 伯克制和札萨克制的土地形态逐渐向新疆省政府直接控制与管理

的 民 田 形态过渡 。 由 于过去我们对清代新疆地区 的民 田研究不够 ， 因此很难 回答清末民 国时

期新疆土地制度的具体变化过程及其深远社会影响 。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 以个案的方式研究新疆哈密民 田
，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总结和完善清

代新疆土地制度类型 ， 丰富清政府治理新疆的经验 ， 梳理近代新疆维汉关系变化的内在历史

脉络 。 哈密是新疆的东大门 ， 为内地人疆的必 由之路 ， 是汉人较为集中聚居的地方 。 本文利

用哈密市档案馆藏清末 民 国汉文地契文书 ， 尝试廓清 哈密汉人民 田 产生与扩展的 细节化过

程
， 藉以管窥清末民 国时期新疆哈密民 田 的发展轨迹 ，

以及维汉民族关系 的变迁图景 。

一

、 汉人民 田的产生

道光二十五年 （
1 8 4 5

） ， 哈密出现第
一

块汉人民 田
——

东新庄民 田 。 这块民 田 是清末名

臣林则徐在新疆做出 的不朽功绩之
一

。

鸦片战争爆发后 ，
道光皇帝把禁烟派代表人物林则徐从浙江镇海任上发往伊犁效力赎

＊ 本文受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大学教育 资助 委员会卓越学科领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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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 国新疆哈密民 田与维汉关系

罪 。 道光二十一年 （ 1 8 4 1
） 九月 二十三 日

， 林则徐抵达哈密汉城 。 他对哈密第
一印象是

“

惟田归回民耕种 ， 人其粮于 回王 ， 满汉官民皆无于焉
”

。
① 林则徐所称

“

回 民
”

指哈密的

维吾尔人 ，

“

回王
”

指哈密 回王伯锡尔 （
1 8 1 3
—

1 8 6 7 年在位 ） 。 哈密 回王为札萨克世袭郡王

爵位
，
控制着境内 的土地和维吾尔人 ， 维吾尔人只向哈密回王交纳赋税 。 这种札萨克制度给

林则徐留下了深刻印象 。

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八 日抵达伊犁绥定城 。 伊犁将军布彦泰素来仰慕林则徐 ，

对林则徐照顾有加 ， 安排林则徐
“

掌粮饷处事
＂

。
② 道光二十二年 （

1 8 4 2 ） 布彦泰上奏请求

朝廷准许他对伊犁惠远城东三棵树地方
“

筹办开垦地亩
”

，

③ 招民耕种 。 道光皇帝要求布彦

泰在全疆
“

各城地方 ， 如有矿地可 以招垦者 ， 仍著该将军等详细饬查 ，

一律奏办
”

。
④ 这道

上谕成为新疆各地开垦地亩 、 招民耕种的政策依据 。 在布彦泰的推荐之下 ， 林则徐成为了督

办新疆各城招垦工作的实际执行者 。

关于林则徐在新疆各地督办招垦情况 ， 前人学者有过研究 。 陈胜粦先生较早利用 《 己

巳 日记》 来论述林则徐在南疆的踏勘招垦活动 。 其后研究道光年间新疆屯田 的文章均认为

林则徐在南疆各地 （包括哈密 ） 的招 垦之地为屯 田 。
⑤ 事实上 ，

林则徐在哈密招垦所产生

的土地并非是屯田性质的 民屯 ， 而是民 田 。

道光二十五年 （ 1 8 4 5 ） 十月 ， 林则徐从吐鲁番赶往哈密 。 在林则徐到 哈密之前 ， 哈密

办事大臣恒毓已作了前期调查并上奏朝廷 ， 称哈密东北 2 2 0 里的塔尔纳沁有 8 0 0 0 余亩的荒

地可供招垦之用 。 塔尔纳沁是康熙末年清政府在哈密开辟的第
一块屯 田

， 由屯兵和遣犯耕

种 。 道光皇帝命令恒毓把哈密招垦事宜交给林则徐处理 。 林则徐于十月二十四 日从哈密汉城

出发 ，
二十六 日抵达塔尔纳沁实地踏勘 。 林则徐了解到 ，

塔尔纳沁屯 田额定 1 4 0 0 0 亩土地 ，

但实际可耕之地仅 7 3 0 0 亩
，
由 1 6 4 名屯兵和 1 3 0 名遣犯耕种 ， 每名交纳屯粮 1 2 石以上 。⑥

由于当地水源有限 ， 屯兵 、 遣犯以及乡 约雇工都反对政府在塔尔纳沁招民垦地 ， 他们甚至向

林则徐声称
“

若添民 田 ， 伊等皆不敢承种屯 田
＂

。⑦ 塔尔纳沁屯 田每年可 向哈密驻军交纳

3 0 0 0 余石粮食 ， 若政府在塔尔纳沁招民开垦则可能导致屯粮无收 ， 事关重大 。 有鉴于此 ，

林则徐决定放弃之前哈密办事大臣恒毓请求在塔尔纳沁招 民开垦的提议。

十月二十九 日 ， 林则徐从塔尔纳沁赶回哈密城 。 途中 1 0 0 余名哈密绅商军民栏住林则徐

的车马 ， 向林则徐呈递了一份
“

清厘哈密地土明定疆界等情
”

的呈控 。 这份呈控指出 ：

① 《林则徐全集》 第 9 册 日记卷 ， 海峡文艺 出版社 2 0 0 2 年版 ，
第 4 8 6 页 。

② 《林则徐全集》 第 9 册 日记卷 ， 第 4 9 8 页 。

③ 《清宣宗实录 》 卷 3 8 2
，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壬午 。

④ 《清宣宗实录》 卷 4 1 8
，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癸丑。

⑤ 陈胜粦 ： 《林则徐履勘南疆垦地的实录——林氏 〈 己 巳 日记 〉 评介》
，

《 中山大学学报》 1 9 8 4 年第

1 期 ； 周轩 ： 《林则徐与南疆屯垦》 ， 《新疆社会科学》 1 9 8 6 年第 1 期 ； 来新夏 ： 《林则徐的筹边思想与实

践》 ， 《新疆社会科学》
1 9 8 6 年第 4 期 ； 华立 ： 《论林则徐与南疆屯垦》 ， 《新疆社会科学》

1 9 8 6 年第 6 斯 ；

殷晴 ： 《十九世纪中叶新疆农垦事业的发展》 ， 《新疆社会科学》 1 9 8 6 年第 6 斯 。

⑥ 《査勘新疆开垦事务全 、 林呈为勘明哈密地亩另有可垦之处拟招民户承种纳粮请核定具奏事》
，

《新疆屯 田奏稿 》 ， 《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 二编西北史地文献第 9 卷 ， 线装书局 2 0 0 6 年版 ， 第 4 4 6 页 。

⑦ 《宫保将军阁下敬启者》
，

《新疆屯 田奏稿》 ，
《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 》 二编西北史地文献第 9 卷

，
第

4 5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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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密 地土 虽 宽 ， 民 田 竟无半亩……所有新 田 皆 系现任 札萨克 承袭郡 王伯 锡 尔 私垦 专

利 ， 喝 阻 民人 不得耕 种 。 即瓜菜之地 ， 亦 纳 回王租赋 ， 其 关 乡 市 镇大小铺 屋并 煤 厂 、 石

山 、 木 山 皆 勒地租 。 又将近城
一

带坟地筑墙 围 占 ，
兵 民 如 往殡葬 ，

即有 回人 出 阻 ， 给价

数两 ， 始埋一棺 。 即 营 中 修理 军库 、 药 局 、 兵房 、 马棚 ，
取土 一车

，
亦 索钱数 十 文 。 近

闻 上谕 ， 各城扩地一律招 民垦种 。
… …经本城大 人饬 委哲 章京査勘 ，

钉立 木椿 ， 伏 祈趁

此开垦 之 时 ， 清厘地土 ，
不惟 民 生有禆 ，

且 固 国 家边防 。①

哈密城内绅商军民的控词表明 ： 哈密存在强大的札萨克制回王统治体系 ，
汉人在哈密处于相

对弱势的地位 。 哈密汉人兵 民均被牢牢地局 限于哈密汉城和屯 田之 内 ，

一

旦超出这两个地

方 ， 都需 向 回王交纳租钱 ，
处处都受到哈密回王势力 的 限制和盘剥 。 哈密办事大臣虽然名 义

上拥有管辖回部事务的权力 ， 但事实上他的权力非常有 限 。 林则徐到哈密之前 ， 哈密办事大

臣恒毓曾派遣人到东新庄查勘荒地并在那里
“

钉立木椿
”

，
试图在这里进行招垦 。 回王伯锡

尔强力阻止了恒毓的招垦活动 。 哈密城 内 的汉人欲借助
“

上谕
”

这道国家政策来改变汉人

没有 自 己土地的不利局面。 故他们联名上书林则徐 ，
强烈要求在东新庄招垦 。

林则徐认为 ，

“

哈密为南北 总路 ， 向无
一

亩民 田 ， 似非捍卫边陲之道… … 哈密距关较

近
， 内地 民人 出 口

， 首至该处营生 。 且本处眷兵 日久滋生 ， 余丁尤众 。 只虑无 田可给 ，
不患

无户可招
”

，

？ 因此决定在哈密开辟民 田 以聚集各处汉人 。 林则徐发现恒毓起初 向朝廷奏报

了哈密附近地方和塔尔纳沁两处都可 以招 民开垦 ， 后来恒毓的奏报不再提哈密附近地方 ， 只

提塔尔纳沁 。 林则徐分析后认为 ， 恒毓最初想要在东新庄招 民开垦 ， 后被回王伯锡尔强力阻

止 ， 恒毓才提议到塔尔纳沁去招 民开垦 。 林则徐还了解 到 ，
回王伯锡尔

一

直把乾隆时期的

《钦定外藩蒙古 回部王公表传》 （ 以下简称 《 表传》 ） 作为对付哈密办事大 臣 的武器和护身

符 ， 常常引用 《表传》 里的只言片语来为 自 己牢牢控制哈密地区土地资源作辩护 。③

林则徐研究 《表传》 和哈密官方档案后 ， 认为哈密所有土地均属于国土官地 ，
而非 回

王私有之土地 。 林则徐把这些意见写成 《为通行 查禁 事》④ 作为哈密厅对外发布的公告 ，

以澄清历史事实 ， 并以此 向 回王伯锡尔施加政治压力 。 迫于林则徐的深知灼见 ， 伯锡尔不得

不向林则徐递交了一份呈给道光皇帝 的满文呈词 ， 这份呈词表示伯锡尔愿意把东新庄 5 7 2 0

亩已开垦的熟地献给哈密直隶厅 ， 由 哈密直隶厅 自 由 安排 。⑤ 这就是林则徐从哈密回王伯锡

尔手里获得东新庄土地的过程 。

林则徐随即对东新庄土地进行清丈 ， 共得
“

合计巳垦未垦之地共成
一万 五百余亩

”

。？

① 《 为通行查禁事 》 ， 《新疆屯 田奏稿 》 ， 《 中 国西北文献丛书 》
二编西北史地文献第 9 卷

， 第 4 5 8
—

4 5 9 页 。

② 《 査勘新疆开垦事务全 、 林呈为勘明哈密地亩另 有可垦 之处拟招 民 户承种纳 粮呈请核定具奏事 》 ，

《新疆屯 田奏稿 》 ， 《 中 国西北文献丛书 》
二编西北史地文献第 9 卷 ， 第 4 4 7

、
4 4 8 页 。

③ 《为通行查禁 事》 ， 《新疆屯 田奏稿 》 ，
《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 》

二编西北史地文献第 9 卷
， 第 4 5 9 页 。

④ 《 为通行查禁 事》 ， 《新疆屯 田奏稿 》 ， 《 中 国西北文献丛书 》 二编西北史地文献第 9 卷
， 第 4 5 8

—

4 6 6 页 。

⑤ 《照译回 子郡王伯锡尔呈词 ，
乾清 门行走哈密札萨克郡王伯锡尔呈为恳恩代奏事》 ， 《 新疆屯 田奏

稿 》 ， 《 中 国西北文献丛书 》
二编西北史地文献第 9 卷

， 第 4 4 9一 5 0 页 。

⑥ 《查勘新疆开垦事务全 、 林呈为勘明哈密地亩另 有可垦 之处拟招 民户承种纳粮呈请核定具奏事 》 ，

《新疆屯 田奏稿 》 ， 《 中 国西北文献丛书 》 二编西北史地文献第 9 卷 ， 第 4 4 8 4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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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新疆哈密民田与维汉关系

按照林则徐的部署 ， 哈密直隶厅把东新庄土地用 以招徕哈密本地汉人 （包括绿营官兵家眷 ）

和内地汉人 。 林则徐招徕民户的办法是 ： 已垦的熟地当年按照每亩征收一斗小麦升科纳粮 ，

未垦的生地试种三年 ， 第一年免征税粮
， 第二年每亩征收小麦五升 ， 第三年每亩征收小麦一

斗 。 东新庄所有民田 的税率最终统
一

为每亩额征粮一斗 。① 承种土地的汉人成为哈密直隶厅

的在籍民户 。

哈密直隶厅于道光二十七年 （
1 8 4 7

） 在东新庄汉人民 田上疏浚旧渠 ， 兴修新渠 ，
设立

水利管理组织 ：

“

经理渠道 ，
拟每十户设渠长

一

名 ， 给地六十亩 ， 每百户设总渠长一名 ，
给

地九十亩 ， 专司其事 。

”

② 经过林则徐及哈密厅的经营 ， 道光末年东新庄汉人民 田初具规模 ，

哈密汉城东关乡汉民人口 已达
“

九百一十二名 口
”

。
③ 这些民 田每年可向哈密直隶厅上缴小

麦
“
一

千余石
”

，
④ 节省了清政府采买运输粮食费用 ， 有利于巩固边疆。

二
、 民 田的恢复与扩展

哈密汉人民 田的恢复是左宗棠领军平定新疆的结果 。 同治三年 （
1 8 6 4

） ，
哈密回 民起

事 ， 汉人逃亡一空 。
⑤ 同治十三年 （

1 8 7 4
） 十

一

月 ， 左宗棠的先锋、 广东提督张曜率领嵩

武军进驻哈密 。 张曜向左宗棠报告哈密情形
，

“

缠回先有二三万余 口
， 今只存二三千 口

”

，

⑥

大量良 田荒宪 ， 经济凋敝 。 左宗棠
“

遂令所部于驻营地方尽力耕垦 ，
随时招徕户 民

，
杂居

耕护 ， 师过则 已开荒成熟
，

民争趋焉
”

。
⑦ 这一政策使得光绪初年甘肃 、 陕西等地的汉人随

着军队进人哈密 ，

“

光绪初年随队出关 ， 聚此贸易
，
生齿颇觉繁盛 ， 招户开垦 ， 由秦陇迁徙

而来者居多
”

。⑧

哈密市档案馆现藏 4 份清代光绪年间的汉文地契证明东新庄民 田得到了恢复 。 时间最早

一份地契如下 ：

立写 出 卖 田地文字人杜生伏 ， 今将 自 己根 占水地半分
， 情愿 出 卖与 张德名 下永远为

业 。 同 众言 明 地价八十 两整 ， 其价 当 日 交清 ， 并不 短 欠 。 其地 四 至分 明 ， 东 南 至水渠 ，

西 南至 大路 ， 北至柴姓水渠 ， 西上至王姓 、 下至 本主道路 。 四 至分明 ， 道路通行 。 所有

地垦树株柳梢 ， 随地归 主所有 。
一切 国赋差事 、 修垅祭庙 ， 照例 完纳 。 地 内 有杜姓小坟

① 《査勘新疆开垦事务全 、 林呈为勘明哈密地亩另 有可垦之处拟招民户承种纳粮呈请核定具奏事》 ，

《新疆屯 田奏稿》 ， 《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 》 二编西北史地文献第 9 卷 ， 第 4 4 8 4 9 页 。

② 《清宣宗实录》 卷 4 3 8
，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辛 巳 。

③ 钟方 ： 《哈密志》 （道光二十六年 ）
， 《 中国方志丛书 》 西部地方第十七号 ， 成文出版社 1 9 6 8 年版

，

第 9 5 页 。

④ 《査勘新疆开垦事务全、 林呈为勘明哈密地亩另有可垦之处拟招民户承种纳粮呈请核定具奏事》
，

《新疆屯 田奏稿》 ，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 二编西北史地文献第 9 卷
， 第 4 4 9 页 。

⑤ 陶谋廉 ： 《辛卯侍行记》 ， 《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 》 二编西北民俗文献卷 4
， 线装书局 2 0 0 6 年版 ， 第

3 6 0 页
； 佚名 ： 《哈密直隶厅乡 土志》 ， 《 中 国西北文献丛书 》 正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 6 1

，
兰州古籍书店

1 9 9 0 年版 ， 第 1 6 3 页 。

⑥ 左宗棠 ： 《附陈开屯实在情形》 ， 《左宗棠全集》 ， 上海书店 1 9 8 6 年版 ， 第 7 1 1 6 页 。

⑦ 左宗棠 ： 《附陈开屯实在情形》
，
《左宗棠全集》 ， 第 7 1 1 6 页 。

⑧ 佚名 ： 《哈密直隶厅乡土志》 ， 《中 国西北文献丛书 》 正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 6 1
， 第 1 6 3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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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两处
，
树株 不准 损坏

，
勿致两家 争端 。 自 卖之 后 ， 永 无葛藤 。 倘 后 有人 争论者 ， 有 杜

姓一面 承 当 。 恐后 无凭 ，
立约 为 证 。

光 绪九年 六 月 初二 日 立卖 约 人杜 生 伏

乡 约王 自 祥

渠长胡 吉玉

中 人杜开基 、 柴金德 、
王 玉 英 、 王 正 玉 、 曹 兴 旺 、 姚大 号 、 吴 日 昇

、 李友芝 、 李 大

生 、 豆 全 、 李治 、 屈 能 昇 、 王伏 才 、 任 静 亭①

这份光绪九年 （
1 8 8 3

， 即新疆建省的前一年 ） 的地契出 自 东新庄 ， 粘贴于该地契之后

的
“

契尾
”

明确填有
“

右给东新庄业户张德准此
”

字样 。

“

地 内有杜姓小坟院两处
”

表明

业主杜生伏应是林则徐开辟 民田 时就落户东新庄的汉人 。 哈密直隶厅恢复了东新庄民 田 的基

层社会管理组织 ， 即 乡约和渠长 ， 并对民 田 征收赋税 ， 即
“
一

切 国赋差事 、 修垅祭庙 ，
照

例完纳
”

。 地契中人多达 1 4 人
，
应是卖地人的邻居 ，

他们见证了这次土地 买卖 。 汉人土地

附带有祭祀特定庙宇的宗教义务 ， 东新庄汉人社会 已见雏形 。 东新庄 民田得到恢复后 ， 哈密

汉人人 口也随之逐渐增加 。 宣统元年 （ 1 9 0 9 ） 哈密
“

汉 民共计五百 四十九户 ， 男大小
一

千

九百二十八丁 ， 女大小九百 四十五口
”

，

② 汉人共计 2 8 7 3 名 。

民国二年 （
1 9 1 3

） ， 哈密直隶厅改为哈密县 。③ 哈密县政府对前清的塔尔纳沁屯 田进行

了 民田化处理 。 哈密市档案馆现藏 2 份民 国初年的土地执照 ，
其中

一

份保存相对完整的土地

执照如下 ：

署理 哈 密 县监 督 白

发给执 照 事 。 照 得哈密 沁城 自 兵 焚 后 所有 土 民 窦 昇 元在 沁城 占地 一 段
，
既 无 旧 据 ，

又未承领执 照 。 将来人稠 地少 ，
势 必 日 起争端 。 本署厅 概行按 户 清 丈 。 兹 有土 民 窦 昇元

占 地基 一段 ， 东抵水渠 ，
西抵 山 坡 ， 南抵水渠 ， 北 抵柳树 ， 共 中地 三 十亩

， 共缴地价银
一

十八两 ， 以 为 凭 信 ，
合 行发 给执 照 。 为 此照 给本省人 窦 昇元 收执 ， 永远 为 业 。 嗣 后 如

有 冒 充 业 主希 图侵 占等弊 ， 准其 □□ 究 办 ， 须 至执 照 者 。

右给土 民 窦 昇 元执 照④

“

署理哈密县监督 白
”

为民国初年的 白文超 。⑤
“

沁城
”

即清代的塔尔纳沁 ，
这里是哈

密的屯 田之地
， 其屯 田性质在有清一代始终没有变化 。 据执照 中

“

土 民窦昇元
”

几字 ，
可

以认为窦昇元祖上世代生活在塔尔纳沁 ， 方才被称为
“

土民
”

， 故可判断窦昇元的祖先是耕

种塔尔纳沁屯 田之人 。 塔尔纳沁屯 田是官田 ，
不可以买卖 ， 世代耕种屯田 的屯兵 、 屯犯人等

自 然从来就没有过土地所有权的证明 ， 即执照所说
“

既无 旧据
”

之语 。 民 国初年 ， 哈密县

政府对塔尔纳沁的屯 田推行
“

按户 清丈
”

政策 。 耕种塔尔纳沁屯 田 的窦昇元就把 自 己耕种

的 3 0 亩屯 田作为私有土地 ， 向哈密县政府 申请领取土地所有权执照 。 窦昇元向哈密县政府

① 《杜生伏 出卖 田地契 》 （ 光绪九年 ）
， 《旧 政权地主买地 的地契 》 卷号 1 7 ， 档号 1

， 新疆维吾尔 自 治

区哈密市档案馆藏 。

② 佚名 ： 《哈密直隶厅乡 土志 》 ， 《中 国西北文献丛书》 正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 6 1
，
第 1 6 4 页 。

③ 哈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 《 哈密县志 》 ，
新疆人 民 出版社 1 9 8 9 年版

， 第 1 6 页 。

④ 《沁城窦昇元土地执照 》 （ 民 国初年 ） ， 《
旧政权地主买地的地契 》 卷号 1 7

， 档号 5
，
新疆维吾尔 自

治 区哈密市档案馆藏 。

⑤ 陈慧生 、 陈超 ： 《 民 国新疆史 》 ， 新疆人民出版社 1 9 9 9 年版
， 第 5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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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新疆哈密民 田与维汉关系

交纳了
1 8 两的契税银

， 即执照中所说的
“

地价银
”

从而获得了这 3 0 亩屯田的土地所有权。

民国初年塔尔纳沁的屯 田土地民 田化 ， 意味着哈密汉人民 田大大地扩展了 。 就哈密市档

案馆现藏 5 3 份地契文书来看 ， 以清代光绪年间至 1 9 3 0 年为限 ， 哈密汉人之间买卖房屋土地

的地契数量和地域如下 ： 东新庄 9 份 ， 塔尔纳沁 4 份 ， 烟墩 2 份 ， 西河坝 2 份 ， 柯宫渠 1

份 ， 回城 1 份 。 这表明 ， 清末至 1 9 3 0 年哈密汉人民 田从东新庄一处地方巳扩展到了塔尔纳

沁、 烟墩 、 西河坝 、 柯宫渠以及回王府回城等多处地方。

三 、 维汉关系的新发展

林恩显曾指 出 ， 清政府在新疆实行的是民族隔离的政策 ， 尽量让汉人与维吾尔人分开居

住 ， 城市中 的汉人住在汉城之内 ， 维吾尔人住在回城之内 ，
分别管理 ， 尽量避免汉人与维吾

尔人打交道 。① 其实 ， 清政府不但注意将维吾尔人与汉人分城居住 ， 而且还注意使屯田地点

尽量远离维吾尔人 。 直到宣统元年 （
1 9 0 9

） 哈密维汉关系疏离的社会格局依然存在 。 札萨

克回王管辖哈密维吾尔人 ，

“

土著缠民维回部王可悉其数焉
”

，
② 哈密直隶厅无权过问 ；

汉

人不得轻易进入维吾尔人村落 ，

“

汉民欲至各缠庄交涉 、 贸易者 ， 非领回 王路票亦不敢

入
”

。③

1 9 3 0 年 6 月 ， 哈密末代回王沙木胡索特 （
1 8 8 2
—

1 9 3 0 年在位 ） 去世 ， 新疆省金树仁政

府乘机取消哈密回王世袭的特权 ， 改土归流 。 哈密的维吾尔人及其土地均归 哈密县政府管

理
， 向哈密县政府交纳税赋 。 从此 ， 哈密回王势力走 向衰落 ， 维吾尔人逐渐脱离哈密回王势

力的控制 。 尽管 回王势力衰落了 ，
但并不意味着哈密维吾尔人就会轻易地把土地出卖给汉

人 ， 因为清真寺对维吾尔人的土地买卖有诸多规定 。

1 9 3 7
—

1 9 3 9 年
，
哈密县政府开始限制清真寺的世俗权力 。 哈密市档案馆藏有一份地契

，

其
“

契格
”

之上印有 ：

“

民间典买 田房
，
均用此契格缮写契据 ， 呈县纳税粘贴 。 契纸不依此

格
’ 作为无效 。 又契内地亩房屋依凭买主管业 ’ 不准盗卖外国人 ，

亦不准该县阿洪盖摩 。 所

需工本 由本厅制发 ， 不取分文。

”

④ 按照
“

契格
”

规定 ， 哈密县的清真寺阿洪 （
阿訇 ） 没有

权力在本地教民的土地房屋买卖契约上审核盖章 ， 哈密县政府从法理上剥夺了本县清真寺对

教民财产交易行为的控制权 。

经过 2 0 世纪 3 0 年代两次改革 ， 哈密维汉民族疏离的社会格局得以突破 ， 有了新的发

展 。 1 9 4 1 年初哈密维吾尔清真寺首次把土地卖给汉人 ， 其契文如下 ：

立 出 卖 田地文 约人毛拉绕子 ， 因 为无力 耕种 ，
今将东新庄 自 置 山水地 一段计 四十 亩

一分五厘央 中说合 ， 出 卖与 李永福 名 下永远为 业 。 同 中言定地价洋二 千二 百元整 ， 价地

① 参见林恩显 ： 《清代在回疆的汉回隔离政策——以汉回城为中心 》 ， 《政治大学学报》
1 9 6 8 年第 1 8

期 ； 林恩显 ： 《清朝新疆汉 回经济隔离政策研究》
， 《 民族社会学报》 1 9 7 6 年第 1 4 期 ； 林恩显 ： 《清朝新疆

文化隔离政策研究》 ， 《 民族与华侨学报》 1 9 8 1 年第 3 期 。

② 佚名 ： 《哈密直隶厅乡土志 》
，

《 中 国西北文献丛书 》 正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 6 1
，
第 1 6 3

—

1 6 4

页 。

③ 佚名 ： 《哈密直隶厅乡土志》 ， 《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 》 正编西北稀见方志文献卷 6 1
， 第 1 6 3 页 。

④ 《王正德卖 田地文契》 （ 1 9 3 9 年 8 月 1 0 日 ）
， 《 旧政权地主买地的地契》 卷号 1 7

， 档号 1 7
， 新疆维

吾尔 自 治区哈密市档案馆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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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日 交 清不 短 。 地至
，
东至水渠

，
南 至 买 主地根大路 ，

西 至 渠 ，
北 至 草根 。 四 至分 明 。

自 卖之后
，
两无反悔 。 水草道路 照 旧通行

， 粮草差徭 买 主 负 责 。 倘有 邻人 争言者 ， 有 卖

主承 当 。 恐 后无凭 ，
立 此卖 约 为据 。

村 长杜 占 鳌

中 证人张直禄

巧老克

地邻王 占 科

立 书 卖 约 人毛 拉绕 子

民 国 三 十年
一

月 十五 曰 ①

“

毛拉
”

是汉人对新疆维吾尔清真寺里掌管寺产者的俗称 ， 这表明该土地属于清真寺所

有 。

“

南至买主地根大路
”

， 表明清真寺 的土地与汉人的土地是毗连在
一

起的 。

“

村长杜 占

鳌
”

作为县政府的基层组织出现 ， 该土地承担县政府的
“

粮草差徭
”

义务 ， 表明该清真寺

土地已被哈密县政府作为民 田来控制和管理 。

“

中证人
”

有汉人张直禄和维吾尔人巧老克 ，

表明他们是维汉买卖双方都熟识并信赖的人 ，
从 中透露 出东新庄的汉人与维吾尔人在共同地

域生产劳动 ， 他们已经相互熟知 ， 具有了较密切的经济关系 。

1 9 4 1 年 ， 原哈密回王府旧贵族官僚亦开始向汉人出卖土地 。 其原契如下 ：

立 卖地土文 约人 回城玉 苏 甫 台 吉 、 米 固 胡 沙海朵 ， 今将祖业苏 巴什 、 库木托海渠水

地每名 四分
，
共计八分 ， 其地东 至供拜地堪 ， 南至草 滩 ， 西 至 官 渠 ，

北 至 买 主地堪 ，
四

至分 明 。 代表作 主卖地人 索 巴 哈力 、 买买 牙子 自 央 中人说 ， 两 家情愿 出 卖 于王廷瑞 名 下

为 业耕 种 。 兑 中 言 明 卖价大 洋二百 元整 ， 当 元 业两 交清楚 ， 并不 欠 少 ， 随地完粮 。 恐后

无凭 ，
立此 卖 约存 照 为 证 。

立 卖 约 人玉 索 甫 台 吉代表 索 巴 哈力

米 固 胡 沙海朵代表 买 买 牙 子

民 国 三 十年十二 月 十 五 曰 ②

这份原契反映了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 的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 。

“

玉苏甫台吉
”

（ 原契又写作
“

玉索甫台吉
”

） 是原哈密 回王府的 旧贵族官僚 。 据 《哈密回王史料 》 载 ， 民 国时期 哈密 回

王府有大 、 小台吉两人 ， 大台吉玉素甫 ？ 久吾管理办公室 、 财产 、 生产行政和武装保卫
，
小

台吉玉奴斯
？ 奴休尔冈管理司法审判 、 宗教事务 、 杂务和 内用粮食 。③ 大台吉玉素甫 ？ 久吾

在 1 9 2 8 年时已经 8 3 岁 ， 因此本地契的
“

玉苏甫台吉
”

应是玉素甫 ？ 久吾的后人 。

“

祖业
”

与
“

代表作主卖地人
”

反映了维吾尔社会 的人身依附关系 。 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分别属于玉

苏甫台吉和米固胡沙海朵 ，
即

“

祖业
”

之意 。 同时 ，
这些土地 的使用权又归索巴哈力和买

买牙子两人 ， 索 巴哈力和买买牙子两人又依附于玉苏甫 台吉 、 米固胡 沙海朵 ， 即
“

代表作

主卖地人
”

之语 。 回王府虽已 被撤销 ， 但 回 王府旧贵族官僚在维吾尔人社会 中仍然有相当

① 《 毛拉绕子卖 田地文契 》 （
1 9 4 1 年 1 月 1 5 日 ） ， 《 旧政权地主买地的地契 》 卷号 1 7 ， 档号 1 9

，
新疆

维吾尔 自 治 区哈密市档案馆藏 。

② 《 回城玉苏甫 台吉 出卖地土文契》 （
1 9 4 1 年 1 2 月 1 5 日 ） ， 《 旧 政权地主买地 的地契 》 卷号 1 7

， 档

号 2 1
， 新疆维吾尔 自 治区哈密市档案馆藏 。

③ 参见新疆哈密专区公安处编 ： 《 哈密回 王史料 》 上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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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新疆哈密民 田与维汉关系

的影响力 ， 他们各 自 属下的维吾尔人要出卖土地仍需获得他们的许可 。

“

北至买主地堪
”

，

表明回王府旧官僚所有或管理的土地与汉人民 田也是毗连在一起的 。

维吾尔人在重要经济活动中使用汉文名字和汉文印章 ， 还反映了哈密维吾尔人普遍接受

和习得汉语、 汉文 。 这份原契之后粘贴有格式
“

约契
”

和
“

契纸
”

两部分。 在格式
“

约

契
”

中 ， 中证人
一

栏填写为汉字名称
“

克其克
”

，
区长一栏填写汉字名称

“

益次克
”

， 村长
一栏填写汉字名称

“

伍苏满
”

， 四邻
一栏填写汉字名称

“

阿不都拉
”

。 这些维吾尔人的汉文

名字之后都盖有相应汉文印章 。 汉语和汉文已深入到哈密维吾尔人社会经济生活 的各个方

面 ，
这是汉人与维吾尔人在长期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

哈密市档案馆藏维汉土地房屋买卖契约共 1 1 份
，
年代从 1 9 4 1 年至 1 9 4 5 年 。 其中 1 0 份

是维吾尔人卖地 、 卖房给汉人的 ，
1 份是汉人典卖土地给维吾尔人的 。 这 1 1 份地契分布地

域如下 ： 东新庄 6 份
， 回城 3 份 ，

一棵树村 1 份
， 地点不详 1 份 。

四 、 结语

清末民国时期哈密的土地形态均朝民 田方向发展 。 民 田可以合法买卖 ， 具有商品属性 。

哈密民 田的买卖最初局限于汉人之间 ， 无法打破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社会疏离状态 。 直到札

萨克制度被取消 、 清真寺世俗权力被限制之后 ， 民 田买卖没有了 民族区隔和宗教限制 ， 维吾

尔人与汉人之间才能遵循市场交易 的原则进行土地房屋买卖。 哈密维汉关系逐渐从清代
“

各居各城 ， 各耕各地
”

相互疏离的状态步人民国时期
“

你中有我 ， 我 中有你
”

的社会经济

文化阶段 。

〔 本文 责任编辑 宋培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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